
10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代號：28050 全一頁

類 科：公職獸醫師

科 目：動物保護與防檢疫法規
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座號：        
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
 

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依動物保護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

理辦法第 3 條，說明照護委員會或小組之任務為何？（25 分） 

二、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 12 條規定製造或輸入動物藥品時，應辦理繳交那些文件或資料，

方能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檢驗登記，經核准發給許可證後，始得製造或輸入？（10 分） 

三、獸醫師或獸醫佐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17 條規定，可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

萬元以下罰鍰。請問該條文規範之内容為何？（15 分） 

四、屠宰衛生檢查規則係依畜牧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，該規則第 9 條規定家畜具有

那些情形之一者，應報請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同意後，始得施以緊急屠宰？（20 分） 

五、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敘及依本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5 條所稱其他

可能傳播動物傳染病病原體的物品，指的是那些？（15 分） 

六、化製場或運輸業者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

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請問該條文規範之内容為何？（1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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